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公司全体独立董事承诺独立履行职责，未受

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

的单位和个人影响，并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相关会议资料，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资产处置及对外投资的独立意见 

受国家政策变动影响，富平中西医结合医院（富平县中医医院）需由原混合

所有制回归为公有制，经富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公司（以下简

称 “乙方”）双方友好协商，就有关事宜于 2022年 7月 12日签署了《协议书》，

约定甲方受让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的富平县尚荣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富平医管”或“标的公司”）全部股权和清偿公司及其关联方债务，交易价

款暂定合计金额 21,425.03万元（最终以政府复核后并经双方确定的金额为准），

并成立尚荣医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本次收到的交易款项投资于富平县医疗设

备产业等相关事项。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政策和公司发展规划，有利于公

司资产结构的调整，在目前的条件下实现公司投资收益最大化，为公司主业的发

展集中资源，将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此次

交易价格（最终以政府复核后并经双方确定的金额为准）定价方式及有关协议条

款合理、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同意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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